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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背景情况 

1. 任务来源 

2018 年 11 月 9 日，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文《上海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第三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的通知》（沪质技监标〔2018〕503 号）批准立项。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截止 2019 年底，上海市供水管网 38869km，燃气管网 32095km，

排水管网 28233km（上海统计年鉴，2020），城市主干道路下密布各

类地下管线，不同口径及功能的管线密集地敷设在地表以下 10 m 以

内的浅层空间，多种类型管线形成城市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地下管网系

统。当前，上海全市地下管网面临管网数量庞大、各类管线纵横交错

敷设等异常复杂的环境特征。 

上海市供水管网系统中频发的各类泄漏、爆管及地面塌陷等事件

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2017

年 11 月 16 日，虹口区四平路溧阳路发生 DN1200 铸铁供水管爆管事

故，爆管后喷涌的水量约 2 万 m
3，造成 67 户沿线民居和商铺进水，

邻近地下车库 15 台车辆受淹进水，造成大范围的交通拥堵，直接经

济损失超过 1000 万。2019 年 4 月 8 日，虹口区新港路瑞虹路路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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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DN1500 大口径供水管爆管，造成该路段大面积积水，积水范围西

至天宝路路口，东至虹镇老街路口，积水最深处达 10cm，道路交通

受到严重影响。2019 年 6 月 5 日，邢家桥南路、东宝兴路衡水路交

叉路口发生 DN600 供水管爆管，同年月 27 日，仙霞路发生 DN800

供水管爆管，9 月 16 日，龙吴路发生 DN800 供水管爆管。2020 年 7

月 13 日凌晨，四川北路东江湾路路口发生 DN1200 供水管爆管。上

述案例表明，上海市供水管网运行中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对管网管道

运行安全状态开展监测与监控。 

为了加强城市地下管线管理与防灾，2013 年 9 月 16 日，国务院

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 号），

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战略部署，着力指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的重点任务，促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2014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

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 号），

聚焦城市地下管线，计划 2015 年底前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建立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编制完成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力争用 5 年时间，

完成城市地下老旧管网改造，将管网漏失率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显

著降低管网事故率，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用 10 年左右时间，建成较

为完善的城市地下管线体系，使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水平能够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应急防灾能力大幅提升。 

2013 年以来，城市市政管网安全运行问题已引起党中央、地方和

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国家围绕城市市政管网问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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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2013 年《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

36 号），2014 年《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

发〔2014〕27 号），2015 年《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5〕61 号），2016 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 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7 年《全国城

市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十三五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

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发布《国家

节水行动方案》（发改环资规〔2019〕695 号）。上海市作为国内城市

管网数量最大、市政管网最复杂的特大型城市，其市政管网运行安全

也引起了全市的高度重视。近五年来，上海市政府根据上述国家要求

和社会发展需要相继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包括：2015 年上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本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实施意见的

通知》（沪府办〔2015〕114 号），2018 年上海正式发布《贯彻落实〈中

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

施意见〉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该文件要求做好城市供

水安全管理，消除城市运行安全隐患，强化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坚持

源头防范和隐患排查整治，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维护城市安全，确保

城市安全运行、社会安全有序。 

当前，上海市城市供水管网主要以监测水质、水量和压力等运行

功能指标为主，缺乏供水管网实时安全状态信息。针对各类事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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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频发的城市交叉路口区域的地下供水管网，其主要问题是缺少外界

环境影响作用、周边荷载条件变化和管道结构受力状态等因素的具体

信息，无法对已敷设的供水管网运行安全状态、服役行为与发展趋势

做出科学的判断与预报。同时，地下供水管网敷设于土体中，现有的

功能性监测设备及技术，如压力、流量、流速和水质等监测，无法实

现对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状态尤其是管道结构状态的全过程监测。 

上海市作为我国乃至全球的超大城市，迫切需要在超大城市精细

化治理过程中直面问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探索、大胆

创新。为此，针对上海市供水管网系统安全运行需求，同济大学城市

市政管网运行安全与防灾研究团队联合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围

绕城市供水管网系统安全运行风险监测问题，在全面调研美国、加拿

大、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城市供水管网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深入分析

上海市供水管网系统 2012 年以来发生的主要运行安全事件与维修记

录，2017 年率先在上海市虹口区开展了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技术

和现场试点研究。在国内外尚未规范建立供水管网安全风险监测技术

体系的背景下，总结上海市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监管工作实践及国

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历经五年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首次编制了上

海市地方标准《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技术规范》，针对重

点区域、重点管道开展管网管道实时监测，从而获取管道运行状态、

结构状态和服役环境实时数据，实现管道状态“看得见”，各类隐患风

险“可预警”，该标准的编制与实施，将为系统开展城市供水管网运行

安全风险监测提供规范性文件，并为开展城市供水管网安全运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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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式养护等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将全面提升全市供水管网系统安

全风险防控能力。 

二、 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根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20000

《标准化工作指南》和 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等相关规定编

写。 

（2）科学性原则：本文件编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报

告与工程实践等，在编制团队前期大量研究实践基础上，尤其是围绕

上海市开展了近三年的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实践的基础上，提

出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对象、监测内容和监测技术要求，分析

论证严谨、科学。 

（3）适用性原则：本文件制订过程中，归口单位、起草单位以

及相关单位充分讨论条文内容，相互多次交换意见及建议，确保标准

内容的可行性，并通过专家评审，确保标准技术要求的适用性。 

（4）可操作性原则：本文件提出的监测对象为城市供水管网中

DN500 及以上受到邻近施工影响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供水管道，并根

据不同区域、重要度和监测类型进行监测内容的选择。结合上海市供

水管道建设、运维和管理实际状况和需求，在常规运行状态监测技术

基础上，补充结构状态和服役环境等重要监测内容并开展现场试点应

用，充分考虑现场实施条件和要求，提出监测技术实施要求，保障了

该技术标准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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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扩展性原则：本文件为地方层面的推荐性标准，其中提

出的监测内容与技术要求并不是强制性和约束性内容，随着供水管网

逐步更新、监测技术迅速发展，本文件在实际使用中还将不断修订及

完善，因此，本文件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和监测技术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适当扩展。 

三、 起草过程 

2018 年 12 月，上海市水务局组织标准制订工作并确定了主编单

位，并由主编单位提名确定参编单位。本次制订的主编单位是同济大

学和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2019 年 6 月，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组织召开编制大纲讨论会，学习

国外相关研究内容和国内相关标准，明确了本标准编制内容、要点、

条文内容与编写深度等。 

2019 年 9 月，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组织召开标准开题准备会议，讨

论开题会议组织、开题资料准备等工作。 

2019 年 10 月，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组织召开《城市供水管网运行

安全风险监测技术规范》开题会，编制组汇报了编制大纲及初稿，广

泛听取了行业专家的意见，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编制大纲。 

2020 年 6 月，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组织召开内部推进会，联合编制

组汇报初稿内容，并制定下一步工作安排。 

2020 年 7 月，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组织召开标准编制内审会，征求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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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9 月，编制组工作会议，征求意见稿（修改稿）内部

讨论。 

2020 年 9 月-10 月，行业征求意见，形成《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

全风险监测技术规范》（送审稿）、编制说明及征求意见稿意见汇总处

理表。 

2020 年 11 月，组织召开《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技术

规范》专家预审查会。 

2020 年 12 月，依据反馈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报上海市水务局。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市水务局征询行业意见，形成《规范》

（送审稿）; 

2021 年 3 月，上海市水务局标准审查会，形成报批稿。 

2021 年 8 月 19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本标准进

行了审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标准审定。 

四、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共包括 6 章，重点规定了供水管网运行安全监测技术的基

本规定、监测内容和监测技术要求。 

本文件针对上海市供水管网特征和运行安全问题，重点关注“三

交”问题、规范了“三类参数”和“两类监测”的总体技术体系。 

供水管道“三交”问题，即供水管网埋地管道所处的区域存在交叉

路口、交叠管线和交变荷载等安全影响因素，“三交区域”的供水管道

是整个管网系统中运行安全风险事件易发、多发的位置。根据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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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供水管网运行维修记录数据分析，经统计发现爆管、泄漏、

第三方损坏等维修记录中约 70%发生在上述“三交区域”。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城市供水管网中管径大于等于 DN500 的供

水管道运行安全风险监测，其它供水管道可参考本文件。 

本文件不适用于上海市城市供水管网水质、蓄意破坏等的运行安

全风险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

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 

GB/T 7665 传感器通用术语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GB 50497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2～3.3 定义了管网运行安全两类监测，即保护性监测和预防性

监测。其中，为防止邻近区域施工、超载等周边活动造成供水管道发

生损坏开展的监视和测定活动，其中超载包含施工堆载和施工车辆超

载。预防性监测主要针对在“三交区域”的落后管材管道、特殊（变材

点、变径点等）管段、临管、桥管、大口径新建或改造管道以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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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修后的管道等。通过实施两类监测工作，可以降低供水管网日常运

行安全风险，为应对供水系统突发事件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和可靠的

解决方案。 

3.4～3.6 定义了交叉路口、交叠管线和交变荷载等“三交”问题。

经过对上海市 2003-2020 年供水管网管损事件的统计分析发现，随着

城市车辆及交通量的日益增加，交叉路口存在大量的管线交叠并具有

较大的交通流量，同时，交叉口区域车辆启停及等候加大地面荷载作

用，从而导致大量管损事件发生在交叉路口位置。管线交叠对管道安

全的影响在于交叠的管线间会产生相互挤压作用，比如供水管道上方

经常存在近距离、甚至直接接触的燃气管道，燃气管道会对供水管道

局部区域产生集中荷载，导致管道结构受损或发生局部不均匀沉降，

从而产生集中应力，甚至造成严重的管损事件。交变荷载是指作用在

供水管道上随时间变化的荷载，包括管道内及管道外的各类荷载。影

响管道安全的交变荷载主要有温度荷载、交通荷载、周边施工荷载、

管道开关阀或水泵启停等引起的荷载。 

3.7～3.9 定义了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三类参数，即运行状态监

测、结构监测和环境监测参数。其中，运行状态监测是对供水管网的

水压、流量等运行参数进行监视和测定，目的是监测管网运行功能状

态，并获取管网管道结构内压数据；结构监测是对供水管道的变形、

破损和腐蚀等结构参数进行监视和测定，目的是对管道本体进行直接

监测，获取管道结构服役性态；环境监测是对供水管网的周边及赋存

环境等参数进行监视和测定，目的是获取对供水管道安全相关的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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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外、地上和地下的环境参数。上述三类参数可全面表征城市供水

管网运行安全状况，并对现有供水管网运行监测主要侧重于水质、压

力和流量等功能性监测进行科学补充，为指导开展供水管网管道发生

结构病害与破坏导致的漏水、爆管等风险事件防控提供了系统的技术

支撑。 

（4） 基本要求 

4.1 本条规定了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的监测类型，包含保

护性监测与预防性监测两类。 

4.2 本条规定了保护性监测的开展范围，并给出了影响范围的确

定方法。由于邻近施工工程种类繁多、供水管道现状条件差异大、相

互作用复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影响范围，特别是对

于有特殊保护要求的供水管道需要进行专项计算分析，确定影响范围。

为便于操作，本条参考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 50497、《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911 和《基坑工

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 08-2001 对不同开挖深度邻近基坑工程施工

情况下、不同管径供水管道的保护性监测范围给出要求，对其他邻近

施工为加强对管线保护建议实施认定其影响范围不小于 20m，具体保

护范围可根据实际邻近工程施工内容由供水管网权属单位或者管理

单位主导确定。 

4.3 本条规定了保护性监测的工作时间。要求保护性监测起始时

间为施工前 15 天，需要明确工程施工前的供水管道和周边环境状态。

邻近工程结束后监测不宜少于 3 个月，同时综合监测数据判断管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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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状态未见异常、管线变形是否趋于稳定来确定监测结束时间。 

4.4 实施维护抢修后的供水管道由于交叉路口、交叠管线等外界

因素影响大，且维护抢修时间短，施工及后续维护困难，管道回填难

以保证密实，抢修后易产生不均匀沉降等问题，因此仍然存在较大的

安全风险，宜对 DN800 及以上实施维护抢修的供水管道进行预防性

监测，建议在环境复杂区域对 DN500 及以上实施维护抢修后的供水

管道也进行预防性监测。 

4.5 本条规定了在交叉路口、交叠管线和交变荷载区域的供水管

道进行预防性监测的范围。根据上海市 2003-2020 年供水管网管损事

件的统计分析结果，灰口铸铁、混凝土等管材的供水管道易发生管损；

由于变材点、变径点等特殊管段是结构变化位置，结构受力复杂，易

产生管道变形和破坏；周边环境对临时管道、桥管影响较为明显；

DN1000 及以上新建和改造更新的供水管道由于存在新旧转换位置且

管径大，为降低运行安全风险需开展预防性监测。 

4.6 本条规定了预防性监测的工作时间。为获取相应管线的安全

状态，应开展长期监测，监测工作时间不少于 3 年。 

4.7 本条规定了管网监测区域应定期现场巡查，巡查频率和巡查

内容可根据监测数据变化情况、监测点周边环境状况和设备自身性能

确定。 

4.8 本条规定了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应符合安

全、绿色和环保等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5） 监测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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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本条规定了监测指标的选取要求，需要根据供水管网所在

区域条件、供水管网的重要度，针对预防性监测和保护性监测两类监

测类型进行选择。表 1 规定了预防性监测和保护性监测指标的必选项

和可选项。对于预防性监测和保护性监测的必选项，运行水压是管网

运行功能状态的关键指标，同时是管道结构受力的重要荷载；不均匀

沉降、管道接口变形、管道破损是管道结构变形的关键指标；管道管

顶土压力、管道周边土体温度、气象条件是影响管道安全的重要环境

荷载。保护性监测考虑到邻近施工扰动，增加了管道结构中竖向位移

（参考《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 08-2001 第 4.2.1 条）、水平

位移（参考《基坑工程技术标准》DG/TJ 08-61 表 18.1.4-2）、管网环

境中地下水水位（参考《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 08-2001 第

4.2.1 条）、孔隙水压力和机动车交通信息为必选项。 

5.2 管网运行状态监测中规定了运行水压、流量监测参数及技术

要求，可采用压电类水压计、电磁流量计进行量测。 

5.2.2 目前上海市测压点水压测量精度主流为 0.5% F•S 和 0.25% 

F•S，因此本文件要求不低于 0.5% F•S 。 

5.2.3 供水管网流量监测测量精度可参考《电磁流量计》JB/T 

9248 相关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工作

指南-供水管网漏损管控体系构建（试行）》附录 5.1 流量仪表选型参

照表—市政管线中给出的流量计典型选型要求准确度等级高于 0.5，

即精度不低于 0.5% F•S。本条给出的水压与流量精度要求均为目前国

内主流设备功能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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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管道结构监测中规定了管道变形监测、管道腐蚀和管道破损

监测参数及技术要求。 

5.3.3～5.3.4 位移、不均匀沉降测量精度参考《建筑基坑工程监

测技术标准》GB 50497 第 6.2 节和第 6.3 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

测技术规范》GB 50911 第 7.2 节和第 7.3 节和《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

程》DG/TJ 08-2001 第 7.2 节和第 7.3 节相关要求确定。位移和沉降监

测宜设置直接观测点，也可利用窨井、阀门、检查井等设备作为监测

点。水平位移监测方法可采用交会法、自由设站、极坐标、小角法、

经纬仪投点法、激光准直法、方向偏移法、视准线法。竖向位移监测

宜采用几何水准方法、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静力水准测量等方法。

不均匀沉降监测可采用竖向位移监测方法或管道竖向倾角监测法进

行计算。 

5.3.5 接口转角和位移变形测量精度综合考虑供水管道接口变形

规律、允许变形值等因素确定。接口转角宜采用倾角传感器测量，接

口位移宜采用位移计或裂缝计测量。 

5.3.6 考虑供水管道壁厚、腐蚀深度的测量及监测设备性能综合

确定壁厚测量精度。管道壁厚可采用超声波测厚仪进行测量。有阴极

保护的宜进行阴极保护电位或电流测量。 

5.3.7 供水管道破损监测宜从管壁和地面等位置，采用声学、超

声、振动、电磁等测量手段进行监测。针对目前大口径管道泄漏检测

常用方法，具备管内测量工作条件时，可采用管内视频、声学、电磁

等测量手段进行监测，从而达到管道破损监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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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网环境监测中规定了管道管顶土压力、管侧土压力、地下

水水位、孔隙水压力、管内水温、管道周边土体温度、土壤腐蚀性、

气象条件、环境噪声和机动车交通信息等监测参数及技术要求。 

5.4.2～5.4.4 管周土压力、地下水位、孔隙水压力测量精度，参

考《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

测技术规范》GB 50911 和《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 08-2001，

综合考虑监测数据需求及现有设备技术水平确定。土压力监测宜采用

振弦式土压力计（盒），其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范围的要求，其上限

可取最大设计压力的 2 倍。地下水位监测宜采用孔内设置水位管的方

法测试，采用水位计等进行量测。孔隙水压力监测宜采用振弦式孔隙

水压力计，其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范围的要求，其上限可取静水压力

与超孔隙水压力之和的 2 倍。 

5.4.5 本条规定了与管道结构安全相关的管内和管外温度的监测

要求，在供水管道结构安全分析中，需要获取管内水温、管顶温度及

管底温度。对埋深较深管道，为确定管道周围土体温度影响作用，可

分层实施布置监测点，每层厚度不宜超过 0.5m。 

5.4.8 道路机动车交通信息可通过交通部门数据、视频捕捉及压

力传感器计数等方式，获取监测区域各类车辆数量及荷载作用估算等

信息。 

（6） 监测工作实施 

6.1 监测点布设中规定了保护性监测和预防性监测的监测点布

设位置，传感器环境要求，传感器和采集终端安装要求，以及安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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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要求。 

6.1.2～6.1.4 监测点布设位置在考虑现场安装环境条件的同时需

要满足条款中布设位置要求，以确保监测效果。 

6.1.5 针对特殊使用环境的监测设备，在满足相关条款要求前提

下还需要满足使用环境特殊防护要求，确保监测设备的耐久性和稳定

性。 

6.1.6 管道插入式传感器安装应注意插入孔密封与保护，应至少

满足孔位密封材料环境使用要求及耐久性要求，可以监测周期内不发

生漏水作为判断条件。 

6.1.7 为提升本市供水管网安全智慧化管控，“三交区域”的新建、

改造更新和维修的供水管道宜预留监测设备安装位置和接口。监测设

备安装位置和接口方式可根据设备类型和监测点布设要求综合确定。 

6.1.8 采集终端安装应固定且稳固，现场如有 220 V 供电条件，

可直接给采集终端供电。 

6.1.9 监测设备应具备自供电能力。同时，考虑上海不同季节尤

其是冬季寒潮冰冻影响，所需设备应满足所在地区低温等抗灾要求。 

6.1.10 监测设备保护装置应充分考虑土壤腐蚀性、地下水等环境

因素以及外部施工扰动、车辆荷载等力学因素以提高监测设备安全性。

采集终端的保护装置需要具备防止外力打击、防雷击等能力。同时，

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防止第三方对监测设备的损坏与拆除。 

6.2.1 本条规定了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与存储的基本要求，需要

获取可靠、完整和连续的数据，进而对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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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监测数据存储不宜少于 3 年。 

6.2.2 本条规定了监测数据传输的方式、对接平台要求及远程控

制要求。 

6.2.3 为确保设备在安装后正常运行，本条规定了设备安装后调

试和测试要求。 

6.2.4 本条规定了设备现场维护和远程维护方式及频率，设备维

护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的重要方式，应定期开展现场和远程维护，并

在突发情况下及时开展维护，并应保存维护日志。 

6.2.5 本条规定了监测设备应具备设备本体异常状态的预警报警

功能，并应及时修复设备，确保监测数据的获取。 

6.3 规定了保护性监测和预防性监测的监测频率，以及监测预警

值和预警报警要求。 

6.3.1 本条中监测频率根据监测的目的和需求，考虑监测指标中

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动态特性，并综合考虑现有监测设备使用寿命、

监测设备功耗等因素确定。针对运行水压、流量、竖向位移、水平位

移、地下水位、管道破损、竖向变形、管道腐蚀、土壤腐蚀性等监测

指标给定了特定的监测频率，其余监测指标统一规定监测频率。 

6.3.2 本条要求监测频率应根据供水管网安全状态进行动态调整，

当达到预警值时，应提高监测频率，确保获取更加实时的信息及时评

估供水管网安全状态。 

6.3.3 由于邻近施工工程种类繁多、供水管道现状条件差异大、

相互作用影响复杂，供水管网管道监测预警值应根据具体工程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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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进行确定。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且无相关经验时，预警值可参考表

2 选取。表 2 根据上海市供水管网特征及保护要求，根据国家现行标

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并参考国家现行标准《建

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

规范》GB 50911 和《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 08-2001 等确定。 

6.3.4 保护性监测中预警值的确定需根据临近施工项目的情况及

特殊保护需求的不同采取安全风险专项评估结果。 

（7） 数据处理与监测报告 

7.2 为保障供水管网运行安全，应对获取的监测数据及时进行整

理、分析和处理，可通过绘制各类图表直观形象展示指标变化规律。

推荐采用信息化平台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查询和管理，并具

有成果可视化功能。 

7.3 根据工程进展和工程需要，编制阶段性报告和总结报告，并

应按时报送。 

7.4 阶段性报告是指经过一段时间监测后，监测单位通过对已有

监测数据、相关资料和现场工况的综合分析，总结各监测指标和监测

对象整体的变化规律并进行评价。阶段性报告可以是周报、月报、季

报或根据工程需要不定期的进行。 

7.5 总结报告是监测工作全部完成后监测单位提交给委托单位

的报告。总结报告要提供完整的监测资料，并给出总体结论。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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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 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是上海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监测领域首个地方标准，同时

也是国内行业的首个专业技术标准，其贯彻执行将指引供水行业开展

更加安全、有效的监测工作，同时将改善现有规范中供水管网监测指

标不完善、监测技术不完整等现状。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至关重要，

该文件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后对促进全市行业发展与进步具有

重要的意义。本文件发布后，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将联合同济大

学等单位组织各供水公司和相关企业广泛深入地开展标准宣贯和培

训，结合现有的标准实施评估机制，持续对标准实施推进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进行收集、梳理和汇总，以进一步健全供水管网安全风险监测

技术体系，更好地指导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保障工作，促进本市供

水管网运行安全管理工作的全面提升。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文件立项批复名称为《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控技

术规范》，综合考虑本文件编制内容和行业发展现状，在标准开

题会和送审稿审查会专家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城市供水管网

运行安全风险监测技术规范》，条文聚焦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

监测技术，规范监测指标与技术要求，为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

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